
 

 
- 1 - 

 

 

 
 

 

衢院人〔2018〕31 号 

 

 

衢州学院关于印发 
《二级学院年度绩效总系数核定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，行政各部门（单位）： 

《二级学院年度绩效总系数核定办法》已经党委会、校长

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

 

衢州学院             

2018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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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学院年度绩效总系数核定办法 
 

为进一步深化校院两级管理制度改革，根据《衢州学院教

职工收入分配暂行办法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（衢院人〔2017〕

11 号）、《进一步深化二级学院绩效工资分配改革实施意见》

（衢院人〔2017〕1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绩效总系数核定 

（一）选择教师、实验教师（以下统称“教师”）岗位绩

效等级人员 

1.年度绩效总系数= 4.6×正高职称人数×∑个人在岗月数

+3.2×副高职称人数×∑个人在岗月数+2.1×中级职称人数×

∑个人在岗月数+1.5×初级及以下职称人数×∑个人在岗月数

+0.4×中级职称引进博士（前 2 个绩效认定期内）人数×∑个

人在岗月数 

2.省一流学科建设等绩效系数=0.25×本学院选择教师岗

位绩效等级人员数 

3.省重大平台、省重点实验室等建设绩效系数=0.5×本学

院选择教师岗位绩效等级人员数 

4.省优势（特色）专业、省示范实验中心、新专业等建设

绩效系数=0.1×本学院选择教师岗位绩效等级人员数 

（2.3.4 注：1.建设年限按立项文件有关规定执行；2.多项

建设可累加；3.人员数以 50 人为上限。） 

5.人员结构附加绩效系数=1.5×本学院教师三级及以上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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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等级人员数 

（二）选择管理、其他系列岗位绩效等级人员 

按申请人员具备的资格条件直接进行认定，并据实核定学

院绩效总系数。 

（三）党务工作、学生工作、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等附加绩

效系数=1×（本学院学生数（百）+专业数） 

（注：1.学生数以 0.5（百）为最小量值；2.开设全校性公

共课的学院，专业数可附加 1.5；3.专科专业数减半计入。） 

（四）选择教师岗位绩效等级的管理岗位人员和教辅岗位

人员，其教学基本工作量总额，按《二级学院教学基本工作量

总额核定标准》（衢院人〔2017〕12 号）有关规定核定到学院。 

二、绩效系数分配原则 

（一）学院根据学校绩效等级分级实施办法，在学校核定

的本学院教师岗位绩效等级总系数内，自主制定并实施教师岗

位绩效等级分级评定工作，自主制定教师岗位各等级教学科研

等工作量标准及相应绩效考核奖惩细则。 

（二）学院在学校核定的本学院教师岗位绩效总系数（含

省一流学科、省重大平台建设等绩效系数）内，可预留不高于

8%的绩效系数额度，用于年度工作考核以及与教学科研相关的

专项工作奖励、专项工作补贴等。 

（三）省一流学科、省重大平台等建设绩效系数，可用于

教师岗位绩效等级分级的统筹以及教师岗位绩效等级人员的专

项工作奖励和补贴等。自选参加教师岗位绩效等级系列分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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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班子成员和管理人员的专项工作奖励和补贴，所占比例不

超过 15%。 

（四）自选参加教师岗位绩效等级系列分级的管理岗位、

教辅岗位人员，在其教学关系所在学院进行绩效等级评定。其

在学院评定的绩效等级系数，由人事处负责划转到其工作关系

所在部门。 

（五）自选参加教师岗位绩效等级系列分级的学院班子成

员、管理人员，根据分级结果确定其绩效系数，人事处负责在

学院内划转到班子成员、管理人员绩效总系数中。 

（六）党务工作、学生工作、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等附加绩

效系数，可用于普通教师和副科以下管理人员担任党支部书记、

系主任、实验室主任、教研室主任等职务补贴以及相关工作补

贴，其中管理人员相关工作补贴所占比例不超过 10%。 

三、其他 

（一）人事处负责核定学院当年度绩效总系数，年终公布。

全校性专项相应类项的补贴不再保留。 

（二）本办法所列省级学科、重大平台、特色专业等，由

科研处、教务处等职能部门负责审核确认，必要时由校长办公

会议研究确定。 

（三）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其他教学单位参

照本办法执行。校内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，以本办

法为准。 
 

 衢州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3 日印发 


